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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三十四期～四十

一期）信息披露文件

一、债券概况

（一）基本情况

2024 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三十四期～四十一期）发

行总额 508.175 亿元，涉及 8 只债券。本批债券包含 3 只分

年还本债券（1 只 10 年，第 6-10 年每年还本 20%；1 只 15

年，第 11-15 年每年还本 20%；1 只 20 年，第 11-20 年每年

还本 10%），其余 5 只债券均为到期后一次性偿还本金。本

批 8 只债券均为记账式固定利率附息债券，7 年期利息按年

支付，10、15、20、30 年期利息按半年支付。债券发行后可

按规定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和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上市

流通。

（二）发行方式

本次新增债券均通过招标方式发行。广东省财政厅于招

标日（2024 年 5 月 29 日）通过“财政部政府债券发行系统”

组织招投标工作，参与投标机构为 2024-2026 年广东省政府

债券承销团成员。招标发行具体安排详见《广东省财政厅关

于做好广东省政府债券公开招标发行工作的通知》（粤财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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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 号）、《广东省财政厅关于 2024 年广东省政府

专项债券（三十四期～四十一期）发行有关事宜的通知》（粤

财债〔2024〕28 号）。

（三）募集资金投向说明

按照财政部要求，专项债券资金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

理。项目情况详见附件。募投项目情况、项目详细信息、法

律意见书及财务审计报告等另附。

二、信用评级情况

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综合评定，本

次 8 只新增专项债券信用级别均为 AAA。在本次新增专项债

券存续期内，广东省财政厅将委托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

服务有限公司每年开展一次跟踪评级。

三、地方中长期经济规划情况

2022 年，广东省结合区域经济发展和本省实际情况，根

据《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一中全会精神，坚持以马克思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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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中走在全国前列、创造新的辉煌为总定位总目标，持之

以恒实施“1+1+9”工作部署，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和深

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

体系，打造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统筹发展和安全，实现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

和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好局、起好步。

201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

划纲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

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广东要举全省之力推

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更高水平上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

规划纲要提出，粤港澳大湾区不仅要建成充满活力的世界级

城市圈、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

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还要打造成宜居宜业宜游的优

质生活圈，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典范。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

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构建“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新格局

促进全省区域协调发展的意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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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精神，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战略

机遇，坚持统筹协调和分类指导，实施以功能区为引领的区

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快构建形成“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

新格局，着力增强珠三角地区辐射带动能力及东西两翼地区

和北部生态发展区内生发展动力。

各发展规划的内容参见广东省人民政府网和广东省发

展与改革委员会网站政务公开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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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广东省经济、财政和债务有关数据

一、地方经济状况

2020-2022 年经济基本状况

项目 年份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110760.94 124369.67 129118.58

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2.3 8.0 1.9

第一产业（亿元） 4769.99 5003.66 5340.36

第二产业（亿元） 43450.17 50219.19 52843.51

第三产业（亿元） 62540.78 69146.82 70934.71

产业结构

第一产业（%） 4.3 4.0 4.1

第二产业（%） 39.2 40.4 40.9

第三产业（%） 56.5 55.6 55.0

固定资产投资额增速（%） 7.2 6.3 -2.6

进出口总额（■亿元 □亿美元） 70844.8 82680.3 83102.9

出口额（■亿元 □亿美元） 43498.0 50528.7 53323.4

进口额（■亿元 □亿美元） 27346.8 32151.6 29779.5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40207.85 44187.71 44882.92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50257 54854 56905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纯收入（元） 20143 22306 23598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年=100） 102.6 100.8 102.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年=100） 99.0 103.4 103.0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上年=100） 97.2 108.0 104.1

中外资银行业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亿元） 267638.26 293169.22 322357.66

中外资银行业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亿元） 195680.62 222234.29 24572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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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财政收支状况（亿元）

（一）近三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

项目 年份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省本级 全省 省本级 全省 省本级 全省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520.97 14103.43 3063.25 13279.73 3371.00 13943.72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551.11 18222.73 1449.65 18509.93 1480.06 18695.03

地方政府债务收入 1758.43 1827.63 933.91 944.91 207.00 214.00

债务还本支出 65.79 1503.16 107.61 622.10 141.00 899.39

转移性收入 3934.75 7357.46 4668.97 7690.91 3488.64 6500.07

转移性支出 3088.07 2883.32 2173.88

（二）近三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

政府性基金收入 67.621 8490.87 80.41 5196.19 89.90 5352.07

政府性基金支出 401.52 9639.51 243.06 8587.23 122.58 8673.10

地方政府债务收入 4418.69 4935.69 4354.75 5062.62 1572.00 2975.00

债务还本支出 0 1276.46 0 706.02 0 1157.00

（三）近三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40.99 327.53 52.30 334.25 49.58 280.99

国有资本经营支出 26.33 162.92 23.65 175.58 29.19 159.52

（四）近三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7861.30 4665.58 4798.37

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入及对应专

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139.16 16.43 16.85

三、地方政府债务状况（亿元）

2021 年底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决算数） 20417.41

2022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26258.07

2022 年底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执行数） 25082.28

注：2021、2022 年数据为执行数，2023 年数据为预算数。以上数据均包含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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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地方政府债务状况

广东省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

旗帜，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一中全会以及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重要讲话

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奋力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当

好“两个重要窗口”。一方面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

充分发挥专项债券对稳投资、扩内需、补短板的重要作用，

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加快构建形成“一核一带一区”区

域发展新格局；另一方面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

高防控能力，切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一）全省政府债务总体情况

广东省地方政府债务总体安全、风险可控。全省政府债

务余额严格控制在法定债务限额以内。全省政府债务率保持

在安全区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也远低于国际通行 100%

的警戒线。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核定广东省 2022 年政府

债务限额为 26258.07 亿元；2022 年末，广东省政府债务余

额为 25082.28 亿元（执行数）。

（二）规范举债融资行为，用好用足新增债券政策

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积极稳妥推进地方债发行管理

改革，推动地方债市场健康可持续发展，支持重大在建项目

建设和补短板，有效拉动形成有效投资，有力推进粤港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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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区建设和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积极推

动广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一是发行启动早、完成快。财

政部 2023 年提前下达新增债券额度下达后，我省抓紧完成

法定审批程序，1 月即启动债券发行工作，并结合项目进度、

金融市场等因素合理把握发行节奏和发行规模，积极有序推

进。二是项目储备扎实充分，使用投向精准聚焦。我省认真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决落实“过紧日子”

要求，坚持将有限、宝贵的债券资金花到刀刃上，科学合理

分配新增债券额度，支持补短板强弱项，突出“一个坚持三

个注重”原则：即坚持“资金跟着项目走”，注重支持重点

发展区域，注重防控政府债务风险，注重提高债券资金使用

效益。三是支出使用快、见效早。我省建立健全考核通报、

挂钩分配和调度库款机制，加快债券资金拨付进度，严格要

求地市在债券发行后 3 个工作日内办结转贷工作，同时实行

“一周一报、月度通报”制度加快项目建设进度，有效形成

实物工作量，避免债券资金“沉淀”“趴账”。推动全省固

定资产投资较快速度增长，为稳投资、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

场提供有力支撑。

（三）严格防控政府债务风险

一是出台管理制度，完善顶层设计。按照严控增量，清

理存量，化解风险，确保平稳的原则，2017 年以来，广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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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率先印发实施《关于严格执行地方政府和融资平台融

资行为规定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性债务和隐性

债务管理的意见》等，提出依法举借债务、合理控制政府债

务规模、化解风险预警地区债务风险、建立统计监测和定期

报告机制等十条措施，规范整体管理，防范局部风险。省政

府成立政府性债务管理领导小组，由省长担任组长，常务副

省长担任副组长，省财政厅等 9 个相关部门为成员单位。各

市县参照省的做法建立本级政府性债务管理领导小组，加强

对债务工作统一领导。二是建立应急机制，强化风险防控。

2016 年，在全国率先出台《广东省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预案

（试行）》，构建起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组织指挥体系

和处置工作机制。此后又根据国务院《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

应急预案》进行修订完善，进一步明确了职责、风险分级、

风险预警机制、应急处置、后期处置等内容。三是建立通报

机制，深化监管协作。2017 年起建立并不断完善政府债务通

报制度，由省对 21 个地级市党委政府按季度通报变动情况。

发挥政府性债务管理领导小组作用，实行财政部门和审计部

门联合监管，实现常态化日常监管和动态化跟踪监管。2018

年 5 月，省政府委托省财政厅，首次向省人大常委会专项报

告全省政府性债务管理情况，主动接受人大监督，增强政府

债务透明度。四是采取多种举措，切实防控风险。在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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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内完成全部置换债券发行任务，累计发行置换债券

6136.8 亿元，优化了债务结构，降低了债务利息负担，减轻

了财政压力。按照“一地一策、分类指导”的原则，督促指

导债务风险预警地区采取有效措施化解风险，全省无风险预

警地区，首次实现“零预警”。开展政府举债融资行为和政

府购买服务融资行为的清理整改工作，严禁违法违规举债融

资行为。

附件：2024 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三十四期～四十一

期）项目信息汇总表

广东省财政厅

2024 年 5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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